
二审中， 上诉人提交以下证据： 被上诉

人与案外人山西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4 日签署的 《车辆采购合同》，

证明被上诉人已将未交付车辆中的 270 辆车

以每辆 59000 元的价格卖给山西某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实际损失最多为 79 万。

被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有异

议， 对证明内容亦不予认可。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的

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是否违约， 上诉人能否

行使不安抗辩权； 被上诉人是否在合理期限

内主张解除合同， 是否构成了不当解约； 一

审法院对于违约金认定标准是否合理。

关于焦点一，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

《车辆买卖合同》 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按约

履行义务。 上诉人负有支付购车款的义务，

被上诉人负有交付车辆的义务。 经查， 本案

中上诉人已付购车款的车辆均已交付， 客观

上不存在交车义务履行不能的情况。 上诉人

称被上诉人迟延交付车辆， 但双方合同中并

未明确约定交付周期， 而根据一审查明的情

况， 未见被上诉人交付车辆明显超出合理期

间的情况， 故难以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违约的

情形。 更何况， 双方业务往来期间， 上诉人

从未以书面形式向被上诉人追究迟延交货的

责任。 反观上诉人， 合同履行期间经被上诉

人多次催告仍未及时履行付款义务， 上诉人

也未主张过不安抗辩权。 综上， 上诉人主张

被上诉人延迟交货构成违约， 并据此行使不

安抗辩权而迟延履行付款义务的说法， 法院

实难采信。

关于焦点二， 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催

款通知要求宽限期内付清剩余全部款项， 然

上诉人仅在宽限期内支付了 256.2 万元， 后

经上诉人同意， 被上诉人退回了该笔款项。

尽管如此， 宽限期内上诉人仍有充足时间履

行付款义务， 然截至宽限期届满， 上诉人并未

付清剩余款项， 显属违约。 此后被上诉人发出

解除合同通知， 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 其解约

行为并无不当。

关于焦点三， 上诉人作为独立的商事主

体， 在进行民商事活动时理应经过审慎考量。

涉案合同约定： 如甲、 乙任何一方发生违约

的， 则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等同于保证金

金额的赔偿金作为补偿。 而上诉人未及时履行

付款义务构成违约， 被上诉人将上诉人先前支

付的 400 万元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予以抵扣， 符

合合同约定。 且涉案合同总价款为 3836.9 万

元， 已履行部分未达一半， 双方自愿约定违约

金为 400 万元， 相较合同总价款， 违约金金额

尚属合理。 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实际损失最多

79 万元， 尚难以认定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情

况。

于此情形下， 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的约定，

认定上诉人承担 400 万元的违约金， 具备合同

与法律依据， 法院予以认可。 据此， 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合同遭“单方面解除”

汽车零售商索要违约金
原告是面向消费者的汽车零售商， 被告

是上汽集团授权经销商。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原告根据被告提

供的格式合同， 与被告签署一份 《车辆买卖

合同 》， 约定原告在被告处购买上汽荣威

350 车型 629 辆 ， 每辆车价格为 6.1 万元 ，

总金额为 3836.9 万元； 自合同签署之日起，

原告应支付被告合同保证金 400 万元； 原告

按计划分批次向被告付款提车， 在剩余车辆

未提完的情况下， 原告承诺在 2018 年 1 月

20 日前付清合同全部剩余车款 (已支付的保

证金可用于抵扣最后一批车款)； 交车运输

地点和时间以原告书面为准， 但必须在合同

签订后的 3 个月内把全部车辆提车完毕； 同

时， 合同进一步约定， 任何一方发生违约

的， 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等同于保证金

金额的赔偿金作为补偿。

合同生效后 ， 原告即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向被告支付合同保证金 400 万元， 另

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分批次向被告支付提车款共计 1427.4 万

元。

原告每次支付购车款后， 均及时向被告

告知交车地点， 被告理应及时交车。 然被告

在履约过程中部分车辆迟迟未能交货， 有几

十辆车在被告通知发货后长达 20 多天不能

交货， 严重影响了原告对车辆的再销售和资

金流转， 并导致原告对下家违约； 其次， 被

告委托的物流公司在将部分车辆运抵原告指

定的目的地后未通知原告， 也不与原告进行

交接， 导致车辆多日处于无人负责保管状

态， 存在严重的损失隐患； 再次， 在原告查

询、 催促交货的过程中， 被告及其委托的物

流公司互相推诿、 不负责任， 导致原告对相

关车辆是否已发货无法了解、 对何时能运抵

无法有合理的预期、 对被告是否能正常履行

合同产生合理的怀疑。

原告认为， 虽直至 2018 年 1 月 20 日被

告未能全部交付原告已付款的车辆， 且存在

上述违约行为， 被告仍根据格式合同中 “在

剩余车辆未提完的情况下， 买方在 2018 年

1 月 20 日前付清合同全部剩余车款 (已支付

的保证金可用于抵扣最后一批车款)” 的约

定， 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向原告发出催款通

知， 要求原告在收到通知后的 5 日内按合同

约定付清全部剩余车款。

原告于 2018 年 2 月 2 日再次支付被告

提车款 256.2 万元， 希望继续履行合同， 但

被告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将该笔款项全额退

回， 并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向原告发出解除

合同的通知， 违约解除了合同。

原告认为， 原告未按合同约定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前付清全部剩余车款是因为被

告在履行合同中的违约行为影响了原告对车

辆的再销售和资金流转， 也是因为被告的违

约行为， 导致原告对被告在合理期限内交付

剩余车辆的能力产生了合理怀疑， 原告因被

告的违约行为而享有不安抗辩权。 被告不顾

原告积极履约的行为和诚意， 根据格式合同

中的不合理条款， 以原告未能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前付清全部车款为由而终止合同 ，

构成了违约， 应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认

为， 己方不存在违约行为， 反而是原告存在

违约行为， 故不同意向原告退还 400 万元保

证金。

汽车零售商与经销商对簿公堂

400万元违约金该不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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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汽车零售商从上海某汽车经销商处购置上汽荣威 629 辆， 总金额近 3800 余万元。 然而， 合同进行了一半， 汽车经销商却退回了

收到的 255 万元车款， 解除了合同。 为此， 某汽车零售商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嘉定法院”） 提出诉讼， 请求判令上海某汽
车经销商支付违约金 400 万元。 近日， 记者在裁判文书网上看到， 该案经上海市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原告诉请。

案件回放

被告未违约 无需支付违约金

法院认为

法院经审理认定， 2017 年 11 月 24 日，

原告向被告支付意向金 20 万元。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原告向被告支付保证金 380 万元。

截止 2018 年 1 月 20 日， 原告共向被告支付

购车款 1427.4 万元。 被告已向原告交付价

款对应车辆。

2018 年 2 月 2 日， 原告向被告支付购

车款 256.2 万元。 被告于 2018 年 2 月 5 日

将该款退还原告。

2018 年 2 月 1 日， 被告通过顺丰快递

向原告发送 《通知》， 告知原告根据 《合同》

第二条约定， 原告逾期付款十余日， 已经构

成违约， 鉴于双方签订合同的初衷是促成合

同的全面履行， 达到双赢， 故希望原告在收

到通知后五天内将全部剩余车款付清。 原告

于 2018 年 2 月 5 日签收快递。

2018 年 2 月 11 日， 被告再次通过快递

向原告发送 《通知》， 称原告未在收到前述

通知后 5 天内付清剩余车款， 故被告根据

《合同法 》 解除双方签订的 《车辆买卖合

同》， 通知到达原告之日为合同解除日， 保

证金 400 万元作为原告对被告的违约赔偿。

原告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签收快递。

2018 年 2 月 13 日 ， 原告向被告出具

《说明》， 称根据 《合同》 约定， 交车运输地

点和时间以原告通知为准， 但合作过程中，

因物流时间较长导致发车、 到车时间延迟，

以致影响原告原有的提车进度， 对此原告一

直积极与被告沟通解决， 并希望与被告继续

履行原合同中的合作内容。

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被告单

方解除 《合同》 是否不当， 以及被告是否应

向原告退还 400 万元保证金。

关于被告是否有权单方解除 《合同》。

首先，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

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

款， 本案所涉 《合同》 不属于采用格式条款

订立的合同。 其次， 《合同》 约定交车运输

地点和时间以原告书面为准， 而原告提供的

发运清单等亦未载明每批次车辆的具体交车

时间， 因此应当认为双方对交车时间未作出

约定。 即便如原告所称部分车辆超过 20 余

日方才交付， 原告亦未证明该时间超过了车辆

配送的合理期限， 原告以此认为被告存在违约

行为， 该主张不能成立。 由此， 原告仍应依据

《合同》 约定履行相应付款义务。 最后， 原告

未在 2018 年 1 月 20 日前履行付清全部款项的

合同义务， 被告通知原告应在收到通知后五天

内支付全部剩余车款， 原告在该宽限期内亦未

足额付款， 被告据此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通知

原告解除双方所签 《合同》， 该行为并无不当。

关于被告是否应向原告退还 400 万元保证

金。 《合同》 约定， 如甲、 乙任何一方发生违

约的， 则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等同于保证

金金额的赔偿金作为补偿。 该条款中的赔偿金

系违约金性质， 原告认为该违约金数额过分高

于被告的实际损失， 应予调减。 法院认为， 结

合涉案合同总价款及剩余未履行部分车辆的价

款， 双方约定的违约金金额属合理范畴， 故不

应予以调整。 现被告在原告构成违约的情况

下， 将原告预先支付的 400 万元保证金作为违

约金予以收取， 符合 《合同》 约定， 原告要求

被告退还 400 万元保证金的诉请缺乏依据， 法

院不予支持。

据此， 法院判决： 被告给付原告有限公司

车辆维修费 2040 元； 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判决


